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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及
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力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的保荐机构，负责对
中力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力股份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增加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授信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1、已审批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2日、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63.1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
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
理、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具体融资方式、融资期限、实施时间等按与银行最终协商的
内容和方式执行。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额度，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
求及银行最终批准确定。在授信额度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从2026年1月1日起一
年内有效。

同时同意公司拟在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贷款时为其提供相应担保，预计2026年度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7.23015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
发生的融资类担保（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票
据贴现、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
责任保证等。有效期从2026年1月1日起一年内有效，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
计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本次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保证公司各项工作顺利进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

营运能力，公司在前述原有申请授信额度的基础上，增加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5亿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
票、中长期贷款、信用证、保函、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综合授信业务，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本次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及子公司总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68.20亿元，实际使用额度不超
过总综合授信额度，前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审批的授
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授信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有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并与银行签署上述授信事宜
项下的全部法律文件。

子公司拟于2026年度向以下银行金融机构增加申请综合授信，综合授信情况报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小计

授信银行
工商银行靖江支行
农业银行靖江支行
南京银行靖江支行
江苏银行靖江支行
中信银行襄阳分行
交通银行襄阳分行
广发银行襄阳分行

农业银行老河口支行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授信额度（万元）
3,000
5,000
4,000
1,500
6,000
5,000
6,000
10,000
10,000
50,50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保证
/

3、本次增加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公司拟在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贷款时为其提供相应担保，预计2026年度公司增加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2.35亿元。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后，公司及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
过19.58015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
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以及日常
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有效。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预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小计

被担保单位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
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
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
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
司

中力航空设备（江苏）
有限公司

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
限公司

授信银行

工商银行靖江支
行

农业银行靖江支
行

南京银行靖江支
行

江苏银行靖江支
行

南京银行靖江支
行

杭州银行官巷口
支行
/

授 信 额 度（万
元）

3,000
5,000
3,000
1,500
1,000
1,0000
23,500

担 保 额 度（万
元）

3,000
5,000
3,000
1,500
1,000
1,0000
23,50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

担保单位

浙江中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何金辉
91420682MA4F1L2K7X

2021年8月2日
老河口市光化大道339号

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
搬运装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
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蓄电池租赁；特种
设备出租；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784,654,557.62
528,684,837.15
255,969,720.47
905,152,455.31
133,236,290.16

2024年度（经审计）
754,057,379.12
633,840,630.26
120,216,748.86
584,121,112.62
79,919,091.97

2、中力航空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中力航空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100%

周凤彬
91320214MA20DHYP9G

2019年11月12日
江苏省靖江市春及路2号A06车间

12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地面设备、安检设备、行李输送系统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通用设备及配套产品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检测、安装和租赁；环保车辆和设备、
汽车底盘及零配件、通讯设备、金属结构的制造、销售、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25,279,414.92
20,408,138.61
4,871,276.31
24,253,155.01
17,468.31

2024年度（经审计）
5,383,077.56
529,269.56
4,853,808.00
2,003,690.27
-1,386,197.19

3、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张屹
91330103722781873R

2000年5月24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永华街121号2幢307、308室

75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通用设备修理；工业机器人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智能仓储装备
销售；金属结构销售；蓄电池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风机、风扇销售；工业
机器人安装、维修；塑料制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
租；企业管理咨询；木制容器销售；金属工具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服务消费机器
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汽车销售；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1,359,339,829.22
1,336,667,601.13
22,672,228.09

1,837,846,555.00
827,335.44

2024年度（经审计）
1,186,434,872.10
1,164,589,979.45
21,844,892.65

1,984,656,068.85
23,695,830.11

4、浙江中力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浙江中力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赵海良
91330523MA2D12QT65

2019年12月9日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灵峰街道霞泉村（04省道旁）1幢3层303室

6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皮革制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和卫星接收设备）、化妆品、服
装、箱包、鞋、针纺织品、玩具、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家用
电器、日用百货、机电产品、五金制品、汽车零配件、燃料油、润滑油销售（以上均不含危险化
学品、易制毒品及监控化学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劵、期货业务咨询）；防腐材料及
设备、炼油化工专业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五金工具、机械设备及配件、钢材
研发、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1,631,463,255.65
1,490,266,705.10
141,196,550.55
3,050,238,670.11
-21,348,999.30

2024年度（经审计）
990,621,847.25
828,076,297.40
162,545,549.85
2,763,468,192.24
-5,020,029.79

5、湖北中力铸造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湖北中力铸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100%

何金辉
91420682MA4F1RDR01

2021年8月9日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李楼街道朱楼村村委会办公楼102房间

6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喷涂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生产；铸造
用造型材料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315,309,550.81
290,172,529.86
25,137,020.95
205,697,951.66
-10,838,562.01

2024年度（经审计）
241,806,116.93
207,370,641.58
34,435,475.35
127,872,643.36
-15,288,888.18

6、杭州度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杭州度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40%

柳晓宇
91330185MACKU4UE77

2023年6月15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桥街道永华街125号3幢313室（自主申报）

1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
配件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47,688,783.62
54,697,473.63
-7,008,690.01
86,735,316.82
-4,348,048.41

2024年度（经审计）
24,263,675.38
32,224,316.98
-7,960,641.60
17,714,973.48
-7,293,215.59

7、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人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周凤彬
91320293321643357D

2014年12月5日
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春及路2号

22,000万元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
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航
空运输设备销售；装卸搬运；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1,225,917,910.33
675,491,603.85
550,426,306.48
1,466,229,816.54
122,929,778.42

2024年度（经审计）
983,951,783.39
556,455,255.33
427,496,528.06
1,438,189,914.60
82,023,214.03

8、E-P Equipment Europe BV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E-PEquipmentEuropeBV

全资子公司
香港EPK持股100%
BennitSchmieder
0835.220.676

2011年4月5日
G.Demeurslaan69,boxA1,1654Huizingen

100股
有限责任公司

机动工业车辆欧洲市场销售与服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374,270,358.04
304,883,800.68
69,386,557.36
409,859,335.36
4,369,871.11

2024年度（经审计）
277,514,592.56
270,310,717.87
7,203,874.69

313,099,628.17
-11,126,840.8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s://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涉及担保的各方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增加对子公司担保额度是为了获取金融机构授信，主要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

和发展的资金需求，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提高运作效率，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
控制其经营业务和各项资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增加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76,813.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

至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38%；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35,593.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5年12月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66%。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及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
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保荐机构对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周 琦 胡伊苹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日

证券代码：603194 证券简称：中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7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增加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

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76,813.53
14.3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授信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1、已审批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2日、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63.1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
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
理、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具体融资方式、融资期限、实施时间等按与银行最终协商的
内容和方式执行。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额度，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
求及银行最终批准确定。在授信额度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从2026年1月1日起一
年内有效。

同时同意公司拟在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贷款时为其提供相应担保，预计2026年度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7.23015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
发生的融资类担保（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票
据贴现、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
责任保证等。有效期从2026年1月1日起一年内有效，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
计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本次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保证公司各项工作顺利进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

营运能力，公司在前述原有申请授信额度的基础上，增加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5亿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
票、中长期贷款、信用证、保函、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综合授信业务，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本次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及子公司总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68.20亿元，实际使用额度不超
过总综合授信额度，前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审批的授
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授信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有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并与银行签署上述授信事宜
项下的全部法律文件。

子公司拟于2026年度向以下银行金融机构增加申请综合授信，综合授信情况报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小计

授信银行

工商银行靖江支行
农业银行靖江支行
南京银行靖江支行
江苏银行靖江支行
中信银行襄阳分行
交通银行襄阳分行
广发银行襄阳分行

农业银行老河口支行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授信额度
（万元）
3,000
5,000
4,000
1,500
6,000
5,000
6,000
10,000
10,000
50,50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保证
/

3、本次增加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公司拟在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贷款时为其提供相应担保，预计2026年度公司增加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2.35亿元。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后，公司及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
过19.58015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
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以及日常
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有效。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小计

被担保单位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中力航空设备（江苏）有
限公司

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
公司

授信银行

工商银行靖江支
行

农业银行靖江支
行

南京银行靖江支
行

江苏银行靖江支
行

南京银行靖江支
行

杭州银行官巷口
支行
/

授信额度（万
元）

3,000
5,000
3,000
1,500
1,000
10,000
23,500

担保额度（万
元）

3,000
5,000
3,000
1,500
1,000
10,000
23,50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

担保
单位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连带责任担保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何金辉

91420682MA4F1L2K7X
2021年8月2日

老河口市光化大道339号

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
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智能仓储装
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蓄电池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
产；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784,654,557.62
528,684,837.15
255,969,720.47
905,152,455.31
133,236,290.16

2024年度（经审计）

754,057,379.12
633,840,630.26
120,216,748.86
584,121,112.62
79,919,091.97

2、中力航空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中力航空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100%
周凤彬

91320214MA20DHYP9G
2019年11月12日

江苏省靖江市春及路2号A06车间

12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地面设备、安检设备、行李输送系统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通用设备及配套产品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检测、安装和租赁；环保车辆和设备、汽
车底盘及零配件、通讯设备、金属结构的制造、销售、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25,279,414.92
20,408,138.61
4,871,276.31
24,253,155.01
17,468.31

2024年度（经审计）

5,383,077.56
529,269.56
4,853,808.00
2,003,690.27
-1,386,197.19

3、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

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张屹

91330103722781873R
2000年5月24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永华街121号2幢307、308室

75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通用设备修理；工业机器人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智能仓储装备销
售；金属结构销售；蓄电池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风机、风扇销售；工业机器
人安装、维修；塑料制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企
业管理咨询；木制容器销售；金属工具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
售；智能机器人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汽车销售；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1,359,339,829.22
1,336,667,601.13
22,672,228.09

1,837,846,555.00
827,335.44

2024年度（经审计）
1,186,434,872.10
1,164,589,979.45
21,844,892.65

1,984,656,068.85
23,695,830.11

4、浙江中力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浙江中力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赵海良
91330523MA2D12QT65

2019年12月9日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灵峰街道霞泉村（04省道旁）1幢3层303室

6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皮革制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和卫星接收设备）、化妆品、服
装、箱包、鞋、针纺织品、玩具、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家用电
器、日用百货、机电产品、五金制品、汽车零配件、燃料油、润滑油销售（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
品、易制毒品及监控化学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业务咨询）；防腐材料及设
备、炼油化工专业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五金工具、机械设备及配件、钢材研
发、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1,631,463,255.65
1,490,266,705.10
141,196,550.55
3,050,238,670.11
-21,348,999.30

2024年度（经审计）
990,621,847.25
828,076,297.40
162,545,549.85
2,763,468,192.24
-5,020,029.79

5、湖北中力铸造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湖北中力铸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100%

何金辉
91420682MA4F1RDR01

2021年8月9日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李楼街道朱楼村村委会办公楼102房间

6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
涂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生产；铸造用
造型材料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315,309,550.81
290,172,529.86
25,137,020.95
205,697,951.66
-10,838,562.01

2024年度（经审计）
241,806,116.93
207,370,641.58
34,435,475.35
127,872,643.36
-15,288,888.18

6、杭州度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杭州度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40%

柳晓宇
91330185MACKU4UE77

2023年6月15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桥街道永华街125号3幢313室（自主申报）

1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
配件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47,688,783.62
54,697,473.63
-7,008,690.01
86,735,316.82
-4,348,048.41

2024年度（经审计）
24,263,675.38
32,224,316.98
-7,960,641.60
17,714,973.48
-7,293,215.59

7、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0%

周凤彬
91320293321643357D

2014年12月5日
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春及路2号

22,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航空运
输设备销售；装卸搬运；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1,225,917,910.33
675,491,603.85
550,426,306.48
1,466,229,816.54
122,929,778.42

2024年度（经审计）
983,951,783.39
556,455,255.33
427,496,528.06
1,438,189,914.60
82,023,214.03

8、E-P Equipment Europe BV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元）

法人
E-P Equipment Europe BV

全资子公司
香港EPK持股100%
Bennit Schmieder
0835.220.676

2011年4月5日
G.Demeurslaan69,boxA1,1654Huizingen

100股
有限责任公司

机动工业车辆欧洲市场销售与服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度（经审计）
374,270,358.04
304,883,800.68
69,386,557.36
409,859,335.36
4,369,871.11

2024年度（经审计）
277,514,592.56
270,310,717.87
7,203,874.69

313,099,628.17
-11,126,840.8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s://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涉及担保的各方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增加对子公司担保额度是为了获取金融机构授信，主要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

和发展的资金需求，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提高运作效率，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
控制其经营业务和各项资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增加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76,813.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38%；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35,593.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5年12月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66%。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及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94 证券简称：中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25〕32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的通知》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和调整，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5年12月5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规定了“一、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中补偿性资产的会计处理”“二、关于处置原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时相关资本公
积的会计处理”“三、关于采用电子支付系统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四、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
流量特征的评估及相关披露”和“五、关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
工具的披露”等内容，上述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本次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

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
务报表产生影响。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程文明
2025年度，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浙江中力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出席本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等会议，诚信、勤勉、专业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注重维护客户、员工、中小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一）独立董事个人履历及兼职情况
程文明，男，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2020年7月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历年来主要担任河南

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天佑慧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本人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二）独立董事独立性声明
经自查，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未在公司主要

股东处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以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妨碍进行独
立客观判断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独立性之要求。

二、年度履职情况
（一）出席董事会、股东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和其他重大事项均按相

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八次董事会会议和四次股东会会议，本人积极参加公司召开的董事会和股

东会，认真审阅会议材料，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的讨论并提出合理建议，在审议议案时，对涉及公司生产
经营、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事项均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充分发表专业意见，为董事会的正
确决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会议分类
股东会
董事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实际出席次数 / 应出席次数
1/4
8/8
4/4
7/7
3/3
1/1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
各专门委员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董事会及其
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召开、议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运作规范。

报告期内，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2025年度任职期内本人参加独立董事专门会议4次，审议《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泰国控股子公司建设泰国工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二）现场工作及公司配合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对公司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重点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子公司运营、内部控制、内
部审计、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进行考察，并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累计现场工作时间达到15个工作日，时刻关注传媒、网络对于公司的
相关报道，及时获悉公司各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

（三）与内部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人通过参加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会议，听取内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内部控制、内

部审计、财务报告审计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充分发挥监督经营管理、揭示风险问题、推动提升管理的作
用，切实以审促改，不懈完善内审监督体系、提升监督质效；同时，对于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表现和审计
计划，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讨论、提出重点关注事项，并听取会计师事务所对有关问题的回应说
明与管理建议，督促公司认真研究管理建议并开展管理改进。

（四）行使独立董事特别职权
报告期内，本人无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未发生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未行使独

立董事特别职权。
（五）与中小股东的交流情况
本人通过参加公司股东会，认真听取中小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注重参与公司投资者管理方面的

工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通过关注上证 e互动等平台和媒体报道，了解
公司股东和市场关注的事项。

（六）上市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本人的沟通交流，尊重本人的指导意见和合理建议，及时通过

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与本人保持联系；在相关会议召开前，及时提供会议资料，为本人的履职提供
了完备的条件。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关于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本人对公司重点事项

予以关注和审核，并从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以及维护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发表了客观、
公正的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泰国控股子公司建设泰国工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25年 6月 26日、2025
年10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年12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经
审核，本人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实际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
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二）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披露了2024年度及2025年前
三季度各季度财务信息，准确披露了相应的财务数据和重要事项，向投资者充分揭示了公司经营情
况。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要求，完成内控体系建设及评价工作，并按照
《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组织实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结
论。

（三）聘任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2025年4月23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该所在多年的会计审计过程中能够
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企业
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进行审计；在内部控制审计中能够严格依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有关规定进
行审计，并为公司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财务咨询、管理建议等服务。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计划

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议案已事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核。本人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定合理考虑了相关人员年度履职情
况，薪酬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所处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议

案已事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本人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
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

（六）其他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除上述重点关注事项外，公司未发生年度履职的其他重点关注事项：不涉及公司及相

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情形；不涉及公司被收购的情形；不涉及制定或者变更员工持股计划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的情形。

四、总结评价及建议
2025年度，本人在工作中保持了独立性，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

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2026年，本人将继续勤勉尽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
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独立董事：程文明
2026年4月21日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李长安
2025年度，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浙江中力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出席本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等会议，诚信、勤勉、专业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注重维护客户、员工、中小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一）独立董事个人履历及兼职情况
李长安，男，硕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2021年10月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历年来主要担任浙

江科技大学珠海科技学院教师。本人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二）独立董事独立性声明
经自查，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未在公司主要

股东处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以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妨碍进行独
立客观判断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独立性之要求。

二、年度履职情况
（一）出席董事会、股东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和其他重大事项均按相

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八次董事会会议和四次股东会会议，本人积极参加公司召开的董事会和股

东会，认真审阅会议材料，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的讨论并提出合理建议，在审议议案时，对涉及公司生产
经营、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事项均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充分发表专业意见，为董事会的正
确决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会议分类
股东会
董事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实际出席次数 / 应出席次数
1/4
8/8
4/4
7/7
1/1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
各专门委员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董事会及其
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召开、议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运作规范。

报告期内，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2025年度任职期内本人参加独立董事专门会议4次，审议《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泰国控股子公司建设泰国工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二）现场工作及公司配合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对公司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重点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子公司运营、内部控制、内

部审计、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进行考察，并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累计现场工作时间达到15个工作日，时刻关注传媒、网络对于公司的
相关报道，及时获悉公司各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掌握公司的经营动态。

（三）与内部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人通过参加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会议，听取内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内部控制、内

部审计、财务报告审计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充分发挥监督经营管理、揭示风险问题、推动提升管理的作
用，切实以审促改，不懈完善内审监督体系、提升监督质效；同时，对于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表现和审计
计划，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讨论、提出重点关注事项，并听取会计师事务所对有关问题的回应说
明与管理建议，督促公司认真研究管理建议并开展管理改进。

（四）行使独立董事特别职权
报告期内，本人无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未发生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未行使独

立董事特别职权。
（五）与中小股东的交流情况
本人通过参加公司股东会，认真听取中小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注重参与公司投资者管理方面的

工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通过关注上证 e互动等平台和媒体报道，了解
公司股东和市场关注的事项。

（六）上市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本人的沟通交流，尊重本人的指导意见和合理建议，及时通过

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与本人保持联系；在相关会议召开前，及时提供会议资料，为本人的履职提供
了完备的条件。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关于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本人对公司重点事项

予以关注和审核，并从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以及维护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发表了客观、
公正的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泰国控股子公司建设泰国工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25年 6月 26日、2025
年10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年12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经
审核，本人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实际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
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二）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披露了2024年度及2025年前
三季度各季度财务信息，准确披露了相应的财务数据和重要事项，向投资者充分揭示了公司经营情
况。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要求，完成内控体系建设及评价工作，并按照
《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组织实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结
论。

（三）聘任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2025年4月23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该所在多年的会计审计过程中能够

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企业

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进行审计；在内部控制审计中能够严格依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有关规定进

行审计，并为公司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财务咨询、管理建议等服务。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计划

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议案已事先提交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审核。本人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定合理考虑了相关人员年度
履职情况，薪酬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所处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议

案已事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本人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

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

（六）其他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除上述重点关注事项外，公司未发生年度履职的其他重点关注事项：不涉及公司及相

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情形；不涉及公司被收购的情形；不涉及制定或者变更员工持股计划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的情形。
四、总结评价及建议
报告期内，本人在工作中保持了独立性，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

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2026年，本人将继续勤勉尽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
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独立董事：李长安
2026年4月21日


